
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十三條修正總

說明 

本次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（以下稱本標準）之修正，

為本（一百十五）年第一次修正。因應放射性藥品於臨床治療應用之發展，

「治療用」放射性藥品與其他治療藥品（如標靶藥物、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等）

同屬精準治療領域之一環，爰修正本標準第十三條。 


